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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电信实业广东邮院〔2024〕171 号

关于印发《进一步规范学术

论文发表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为规范科研行为，优化学术环境，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氛

围，进一步提高学校科学研究水平，现对我校学术论文发表进

行规范要求，具体通知如下。

一、学术论文撰写

1.学术论文的撰写须实事求是。严禁伪造、篡改数据、资

料、文献、注释，或者捏造事实、编造虚假研究成果。

2.严禁买卖学术论文。严禁为他人撰写学术论文或由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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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代写或以语言润色为名修改实质内容。

二、学术论文署名

1.在我校工作、学习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，完成单位应署

名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。

2.作者署名应按贡献大小排序，未参加实际研究的不得在

论文中署名。论文发表前应经过所有署名人审阅同意，严禁未

经他人许可使用他人署名，擅自编造通讯作者邮箱，或虚构合

作者共同署名。

3.论文所有署名作者都应认真审核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

以及其他相关内容。所有署名人应对成果中本人完成的部分承

担责任，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应对成果整体负责。

4.如有基金资助项目，应按期刊和项目要求对基金资助项

目进行标注。

三、学术论文引用

1.凡引用他人观点、方案、资料、数据等，无论曾否发表，

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，均应详加注释以尊重他人成果；凡转引

文献资料，应对文献来源如实说明。

2.不得抄袭、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；引用的他人成果，不

应构成本人研究成果的主要部分或者实质部分。

3.引用时涉及版权的，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学

校有关规定。

四、学术论文投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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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同一篇学术论文只能选择一种学术期刊（学术会议）发

表；同一篇学术论文，不得以不同语言重复发表（经相关部门

许可的除外）。

2.论文署名作者必须对论文投稿行为负责，严禁在投稿中

提供虚假同行评议专家邮箱和评议意见等信息。

3.论文投稿前，需自行检索期刊的合法性，投稿期刊需符

合本通知第五点中的要求，否则不能作为个人科研成果业绩使

用。

五、学术论文发表

1.学术论文不包括自传、访谈、书评、微评、图文介绍性

文章等。

2.自发文之日起，所有发表在国内学术期刊的学术论文须

在 CNKI 知网、维普或万方这三个平台之一进行全文检索，且论

文所在期刊须在国家新闻出版署期刊栏目可查（不含电子期

刊）。

3.在国外期刊发表的论文，须提供相关检索证明。

六、论文作者责任

已发表论文出现违反学术道德行为，所有署名作者均承担

责任，其中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承担主要责任，并视情节和后

果，给予相应的处分。

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

2024 年 10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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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校领导。

拟稿部门：科研与规划发展处

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办 2024 年 10 月 24 日印发


